
南岳镇财政所
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1、 部门、单位基本情况
（一）部门职能职责
1、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财政管理等方面的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；拟定和执行本镇财政发展规划及其他有关政策。 
2、编制南岳镇年度财政预算草案并组织执行；向镇人大报告财政决算；管理和监督乡镇各项财政收支。 
3、管理各类政策性补贴等资金，确保各项惠农补贴及时发放。 
4、负责各类专项资金的监管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。 
5、提出加强财政管理的政策建议；负责财政、税收政策法规的宣传工作。 
6、执行国库集中支付改革，落实“乡财县管、村账镇代理”等管理制度，严格按照上级财政部门规定的工作程序开展工作，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效益。 
7、负责本镇行政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。 
8、承办镇党委、政府及上级财政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。（二）机构设置情况
南岳镇财政所属独立核算全额拨款的行政单位，没有设置内设股室。
（三）人员编制情况
2024年末，我单位共有编制8人，其中：行政编制8人，2024年末实际在岗在编人数8人。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
基本支出系保障南岳镇财政所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，包括用于在职人员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、奖金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、印刷费、水电费、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。2024年基本支出169.83万元较上年增加74.59万元，主要原因是因为今年小马拉大车改革，财政所在编人员新调入，人员经费增加所致，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131.15万元，占基本支出的77%，日常公用经费38.68万元，主要是办公开支费用。
（二）项目支出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2024年项目支出2.43万元，较上年减少26.2万元，主要原因是临聘人员减少。
2、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2024年度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。
3、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
2024年度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。
4、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2024年度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。
六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2024年在区委、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南岳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，围绕全年目标任务，贯彻党中央和省、市、区各项决策部署，聚焦高质量发展要求，基层党建、乡村振兴、产业发展、安全生产、社会治理等各项工作呈现稳中有进、持续向好的良好态势。同时，在上级财政部门的大力支持下，全年预算执行总体良好，各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，向全镇人民交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满意答卷。2024年南岳镇财政所全年收入合计172.36万元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8.31万元，其他收入24.05万元。
四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通过对南岳镇财政所整体支出绩效情况的分析，我单位目前经费整体支出情况良好，预算执行总体良好。
5、 下一步改进措施
南岳镇财政所在下年度会继续强化预算管理，定期开展预算执行分析，根据资金使用情况调整下年预算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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